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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09年 11月 23日會議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述有關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程序的背

景，並提供於 1997年委任現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有關資料。  
 
 
《基本法》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香港法例第 484章 )的相關條文  
 
2.  《基本法》第四十八 (六 )條授予行政長官依照法定程序任
命各級法院法官的職權。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法官由獨

立委員會 (即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下稱 "推薦委員會 "))推薦，並由
行政長官任命。《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下稱 "《終審法院條例》")
第 6(1)條亦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須由行政長官根據推薦委員會
的推薦任命。  
 
3.  有關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基本

法》第九十條規定，行政長官除須遵照《基本法》第八十八條所

規定的程序進行外，還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在獲得立法會同意

的情況下，由行政長官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基

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相應授予立法會職權，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此程序在《終審法院條例》第 7A條亦
有作出規定。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法官任命的程序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下稱 "該事務委員會 ")提出作諮詢的同意
程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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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事務委員會於 2001年 6月就法官的任命過程展開檢討，
以期研究立法會如何能妥為履行其根據《基本法》的憲法責任，

以及可如何改善任命法官的制度，既提高制度的透明度及問責

性，同時亦保證司法獨立。  
 
5.  該事務委員會於 2001年 12月發表有關任命法官的程序的
諮詢文件，以諮詢公眾 (尤其法律界、司法機構、政府當局及學術
界 )的意見。該事務委員會在諮詢文件中就立法會根據《基本法》
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司法人員的任命 (下稱 "司法任命 ")的程序，提
出 3個方案，包括：(a) "正常程序 "：同意任命的權力根據立法會的
既定做法及程序行使，並由政府當局提供更多有關司法任命的資

料； (b)"經擴大的正常程序 "：此方案是在 "正常程序 "方案的基礎
上擴展而成，容許引用預先訂立的既定程序解決具爭議性的情

況；及 (c)"特殊程序 "：此方案建議經適當修改後採納美國制度的
若干特點，例如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公開聆訊向獲提名人提出

質詢的做法。  
 
6.  該事務委員會察悉，司法機構、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
律師公會 ")及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均支持 "正常程序 "方案，
但須視乎政府當局能提供足夠有關法官提名人選的資料予立法會

參考。他們認為 "特殊程序 "並不適合香港的情況，因為美國的制度
會將司法任命過程政治化，令合適人士不願成為有關職位的候選

人。政府當局亦認同司法機構的意見，反對 "特殊程序 "方案。  
 
7.  該事務委員會並察悉大律師公會的意見，大律師公會認為

基於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等職位重要，故《基本法》

第七十三 (七 )條授權立法會同意該等職位的任命。立法會並非獲授
權推薦任命人選。依照一般慣例，立法會應接納推薦委員會的建

議，而只在獲推薦的人選極具爭議時，才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
權 )條例》(第 382章 )所賦予的權力。按照其原意，立法會不應重複
推薦委員會已進行的諮詢程序。  
 
 
該事務委員會建議並獲內務委員會同意的立法會同意任命的程序  
 
8.  該事務委員會在其於 2002年 9月發出有關任命法官的程序
的報告中，建議採納根據下述程序進行的 "正常程序 "方案：  
 
 (a) 政府當局告知內務委員會，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就司

法任命提出的建議 (這應在行政長官公布其接納有關建議
前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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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內務委員會將此事轉交該事務委員會或其他事務委員會
或委員會討論；  

 
 (c)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盡快在立法會全體議員獲邀

出席的會議上討論此事；  
 
 (d)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討論結

果；  
 
 (e) 政府當局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同意所推薦的

任命；  
 
 (f) 議案在立法會會議席上進行動議、辯論並付諸表決；及  
 
 (g) 如議案獲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便作出任命。  
 
9.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認為，有關任命法官的建議並不屬

於政策事宜，不能將之交予事務委員會討論。經考慮議事規則委

員會的意見，該事務委員會同意修改其建議的程序，使內務委員

會能將司法任命的建議交予一個小組委員會 (而非交予一個事務
委員會 )討論。  
 
10.  該事務委員會亦建議，政府當局徵求立法會根據《基本法》

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司法任命時，其提供的資料應盡可能涵蓋美國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所編訂的問卷及英國高等法院法官職位申請表

中所載的項目。就此，司法機構同意在日後任命法官時，會要求

推薦委員會考慮應向行政長官提交的適當資料，讓行政長官能向

立法會提供足夠的資料。以下為該事務委員會就立法會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任命法官的程序所提出的建議，並已於
2003年5月 16日獲內務委員會通過  ⎯⎯  
 
 (a) 政府當局告知內務委員會，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建

議，並就獲推薦的法官任命人選向立法會提供足夠的資料

(此步驟應在行政長官公布其接納有關建議前進行 )；  
 
 (b) 內務委員會將此事轉交一個小組委員會討論；  
 
 (c) 小組委員會盡快就此事進行討論；  
 
 (d) 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商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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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政府當局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同意所推薦的
任命；  

 
 (f) 議案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辯論並付諸表決；及  
 
 (g) 如議案獲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便作出任命。  
 
關於上述 (b)項，內務委員會於 2004年5月28日的會議上同意由內務
委員會自行決定應否成立小組委員會。  
 
 
推薦委員會  
 
成員  
 
11.  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

(香港法例第 92章 )(下稱 "《推薦委員會條例》 ")，推薦委員會受托
負責就委任法官事宜，向行政長官作出推薦。《推薦委員會條例》

規定，推薦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律政

司司長及其他 7名委員。這 7名委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包括兩名法
官、一名大律師、一名律師及 3名與法律執業無關的人士。《推薦
委員會條例》並規定，行政長官須就委任該名大律師及律師，分

別徵詢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及律師會理事會的意見。  
 
12.  《推薦委員會條例》第 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或出任享有
退休金的職位 (擔任法官者除外 )而該職位的薪酬全部或部分是由
公共收入繳付者，均不可成為推薦委員會的委員，除非他正值退

休前休假，並已就其現時所出任的職位或職守的服務期所會付給

他的退休金款額，獲得正式通知，則屬例外。  
 
13.  請委員察悉，該事務委員會在檢討任命法官的過程時，亦

就推薦委員會的委員的相關事宜進行討論，並集中討論律政司司

長應否出任推薦委員會的委員一事。大律師公會認為，律政司司

長作為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不應出任推薦委員會的委員。當局

可挑選一名不屬於可享退休金公務員的政府律師出任推薦委員會

委員，以代表律政司中政府律師的意見。由於律政司是 3個主要的
法庭使用者之一，律政司實有需要派代表出任推薦委員會的委

員。律師會亦認為，律政司作為行政長官的主要法律顧問，並不

適宜出任推薦委員會的委員；但政府當局則認為這安排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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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該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在問責制下，律政司司長一

職為政治任命的行政機關中一員，由其出任負責推薦高級司法人

員的任命人選和擢升現任司法人員等事務的機構的成員，會有潛

在的利益衝突。  
 
15.  推薦委員會的現任委員載於附錄 I。  
 
 
推薦委員會的運作  
 
程序  
 
16.  《推薦委員會條例》就推薦委員會的程序及表決規則作出

規定。主席連同不少於 6名其他委員可行使及執行推薦委員會的任
何職能、權力及職責。為推薦委員會任何會議的目的，如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不能執行主席職務，出席該次會議的委員可藉決議委

任他們其中任何一人署理其職務，並於如此署理職務時，於該會

議中行使並履行主席的所有職能。如任何獲委任的委員不在香港

或不能執行委員職務，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暫時署理該委員的

職務。  
 
表決規則  
 
17.  在推薦委員會會議中，以下的決議即屬有效  ⎯⎯  
 
 (a) 凡有 7名推薦委員會委員出席時，最少有 5票表決表决贊

成；  
 
 (b) 凡有 8名推薦委員會委員出席時，最少有 6票表決贊成；及  
 
 (c) 凡有 9名推薦委員會委員出席時，最少有 7票表決贊成。  
 
利益申報  
 
18.  《推薦委員會條例》規定，凡推薦委員會正就《推薦委員

會條例》附表 1所載的司法職位空缺的填補事宜，或《終審法院條
例》第 14條所指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期延期而行使其職能
時，被視為或可合理地視為填補有關空缺的候選人的委員，或其

任期正獲考慮延期的委員，須披露假若獲選或任期獲推薦延期

時，他是否願意接受該委任或延期，而該項披露須記錄於推薦委

員會的會議紀錄內。披露願意接受委任或延期的委員，不得參與

推薦委員會就該委任或延期所作的任何商議，亦不得就有關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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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的任何問題表決，他並須就推薦委員會對該委任或延期 (視屬
何情況而定 )作出的任何商議或有關上述事項的問題而言，被視為
不能執行委員職務。  
 
19.  請委員察悉，前政務司司長於 1999年 5月 19日回應劉慧卿
議員的提問時解釋，除上述法定要求外，如推薦委員會的法官被

視為或可合理地視為填補司法職位空缺的候選人，他亦不會參與

有關填補該等空缺的商議。根據過往的做法，推薦委員會的委員

需申報與正獲考慮的候選人的個人關係 (如有的話 )，以及任何與推
薦委員會正處理的事務的潛在利益關係。  
 
遴選過程  
 
20.  據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由於只有最具專業地位的合資格

人士方會獲得考慮，而該等人士一般皆為司法機構、法律界及推

薦委員會各委員所熟悉，司法機構不會為此等職位刊登招聘廣

告。推薦委員會秘書通常會在徵詢主席的意見後向推薦委員會提

交一份候選人名單，供其考慮。在擬定建議人選時，採取的步驟

計有：首先，確定所有可能符合職位最低法律要求的合資格候選

人。然後，主席經考慮可能合資格的候選人數目，以及有關職位

的職責及所須資格後，或會建議只向推薦委員會提名其中若干最

富經驗的候選人，而無須提交所有符合最低法律要求的候選人。

所提交的建議名單雖已提供一定數目的候選人，但並未包括所有

可供考慮的人選。該名單可予修改，而推薦委員會委員亦可提名

其他人士。推薦委員會經商議，並考慮到有關職位的職責及所須

資格後，會初步選出若干候選人以供最後選拔。 1 
 
21.  有關推薦委員會的運作的相關法定條文載於附錄 II。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職位  
 
22.  《終審法院條例》 (香港法例第 484章 )規定，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是司法機構之首，負責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及執行其他合

法地委予他的職能。該條例並規定，首席法官須出任終審法院審

判庭庭長。  
 
23.  《基本法》第九十條及《終審法院條例》第 6(1A)條規定，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終審法院條例》
 
                                                 
1 參考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於 2001年 4月發出的 "香港自 1976年
起任命法官的程序 "研究報告第 7至 11段。  



 7

第 12(1)條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法定專業資格作出規定，詳情如
下  ⎯⎯  
 
 "(1) 任何以下人士均有資格獲委任為首席法官  ⎯⎯  
 
  (aa) 常任法官；  
 
 (a)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或原訟法庭法官；

或  
 
 (b) 在香港以大律師或律師身分執業最少 10年的大律

師。 " 
 
 
現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 1997年的任命  
 
過程  
 
24.  1997年 4月，行政長官辦公室公布了推薦委員會的委員名
單。委員的任命於 1997年 7月 1日生效，為期兩年。由於有關任命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條例要在 1997年 7月 1日才生效，候任推薦委
員會委員須在 1997年 7月 1日之前完成籌備工作，以確保香港特區
司法機構能夠順利成立。候任推薦委員會的首項任務是就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向行政長官作出推薦。1997年 5月20日，候任推
薦委員會委員一致推薦李國能先生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1997年
5月 24日，當時的律政司長動議一項議案，尋求臨時立法會 (下稱 "臨
立會 ")支持委任李國能先生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臨立會在同日通
過該項議案。  
 
25.  當時的律政司長在動議議案時向臨立會表示，推薦委員會

共考慮超過 140名具備《終審法院條例》第 12條所訂的資格的人
選，包括符合《基本法》所訂資格的各在職上訴法庭法官、各在

職高等法院法官、在香港以大律師或律師身分執業最少 10年的大
律師 (包括私人執業或任職於當時的律政署的大律師 )，已退休首席
大法官，以及已退休上訴法庭法官及高等法院法官。  
 
26.  當事的律政司長亦闡述了推薦委員會所進行的遴選過

程，詳情如下  ⎯⎯  
 
 (a) 各委員曾廣泛徵詢司法界和法律界中資深人士的意

見，以衡量他們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具備的才能的

看法，以及他們對候選人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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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徵詢各人意見時，推薦委員會並無訂下任何限制各
人言論的條件，亦無限制他們可支持何人，而所收集

得的意見均予以充分考慮；  
 
 (c) 各委員亦有考慮候選人自行提供的資料；  
 
 (d) 持續舉行多次會議考慮候選人，並有系統地將人選範

圍縮窄；  
 
 (e) 各委員亦將所收集得的意見詳加考慮；及  
 
 (f) 最後各委員憑其本身的判斷，各自作出決定。  
 
遴選準則  
 
27. 根據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所述，推薦委員會根據司法界及法

律界中資深人士的意見，將任命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人選所應具備

的才能加以說明，包括以下各項  ⎯⎯  
 
 (a) 具備誠實正直、辦事勤奮、獨立自主和聰明才智方面

的個人才能；  
 
 (b) 具備作為律師的傑出表現，並能予人有專業卓越成就

的印象；  
 
 (c) 具備掌握事實及運用法律的司法才能，清晰簡潔又令

人信服的辭令技巧，以及能夠按理論與實際需要貫徹

發展法律的能力；  
 
 (d) 具備遠見、幹勁和領導才能，為司法機構定出明確取

向；及  
 
 (e) 善於與人共事並能夠取得司法機構和法律界人士的

尊敬及信任，透過與他們合作，推動終審法院和法律

制度的發展，從而取得本地和國際間的尊崇。  
 
28. 當時的律政司長並指出，為避免在司法任命中有作出干預

之嫌，她決定不會而事實上也沒有行使她的權力在程序任何階段

中提名候選人，而推薦委員會的非法律界委員也沒有提名候選

人。李國能先生為推薦委員會委員一致推薦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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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9. 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載有一系列相關文
件，詳見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11月 18日  



附錄 I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現任委員 

 
 
當然主席及當然委員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 GBM (主席 ) 
 
黃仁龍資深大律師 ,  SC, JP (律政司司長 ) 
 
 
法官 

 
李義法官  
 
湯寶臣法官  
 
 
大律師及律師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史密夫律師  
 
 
與法律執業無關的人士 

 
徐立之教授  
 
王鳴博士 , JP 
 
鄭維健博士 , GBS, JP 
 



附錄 II 
 

 
 

關於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運作的法定條文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92章 )載有以下有關委員會運

作的條文  ⎯⎯  
 
(a) 根據條例，凡作出以下行徑，即屬違法  ⎯⎯  
 

(i) 故意向委員會或任何委員提供虛假資料 (第 8條 )；  
 
(ii) 故未經行政長官許可，向任何未獲授權的人發布或披露在

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或與《司法人員推薦委

員會條例》有關的執行職責的過程中所知悉的任何文件、

通訊或資料的內容或部分內容，或在執行職責的過程以外

發布或披露該等內容 (第 11條 )；及  
 

(iii) 影響或企圖影響委員會的決定或任何委員 (第 12條 )。  
 
(b) 委員會在行使其職能或履行其職責時向行政長官或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提交的報告、陳述書或其他通訊均為享有特權的通訊，不

得強制將其在任何法律訴訟程序中呈堂 (第 9條 )。  
 
(c) 在針對委員會委員就其執行委員職責時作出的任何作為的法律

行動或訴訟中，該委員會委員享有的保障及特權，與法官執行其

職務作出作為時所享有的保障及特權相同 (第 10條 )。  
 
 



附錄 III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1997 年 5 月 24 日 律政司長動議有關 "委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的

議案  

 

立法會會議  

1999 年 5 月 19 日 劉慧卿議員提出有關 "司法人員

推薦委員會成員的委任 "的書面

質詢  

 
2000 年 11 月 28 日 " 若 干 海 外 國 家 委 任 法 官 的 程

序：美國 "研究報告  

[RP01/00-01] 
 
" 若 干 海 外 國 家 委 任 法 官 的 程

序：英國 "研究報告  
[RP02/00-01]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657/00-01 號文件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 (下稱 "事務委

員會 ") 

2001 年 4 月 24 日 "香港自 1976 年起任命法官的程

序 "研究報告  

[RP07/00-01] 
 
" 若 干 海 外 國 家 委 任 法 官 的 程

序：加拿大 "研究報告  

[RP08/00-01] 
 
" 若 干 海 外 國 家 委 任 法 官 的 程

序：美國 "資料摘要  
[IN12/00-01]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138/00-01 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counmtg/hansard/970524fc.doc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agenda/cord1905.htm#q_19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crp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crp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8110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0001rp-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crp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0001in_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40401.pdf


-   2   -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2001 年 5 月 15 日 "香港、英國、美國及加拿大委

任法官的程序：整體比較 "研究

報告  

[RP12/00-01]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52/01-02 號文件 ]
 

 -- 事務委員會於 2001 年 12 月 12
日發表的任命法官的程序諮詢

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 
[立法會 CB(2)662/01-02 號文件 ]
 

 2002 年 4 月 22 日 行政署長就諮詢文件提交的意

見書  
[立法會 CB(2)1617/01-02(02)號
文件 ] 
 
司法機構政務處就諮詢文件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1617/01-02(03)號
文件 ] 
 
香港大律師公會就諮詢文件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1624/01-02(01)號
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香港律師會就諮詢文件提交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2)1617/01-02(04)號
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Tony YUEN Tat-tong 先生提交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2)1617/01-02(05)號
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crp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1505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cb2-consul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422cb2-1617-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422cb2-161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2-1624-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2-1617-4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2cb2-1617-5e.pdf


-   3   -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有關諮詢文件的意見書的內容

摘要  
[立法會 CB(2)1624/01-02(02)號
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545/01-02 號文

件 ] 
 

 -- 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於 2002
年 5 月 31 日就 "任命法官的程序

"作出的補充回應  
[立法會 CB(2)2350/01-02(01)號
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2002 年 7 月 22 日 立法會秘書處就任命法官的程

序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 CB(2)2544/01-02(01)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所擬備的文件，題為

"《議事規則》中有關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法官

任命程序的規定 " 
[立法會 LS123/01-02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19/02-03 號文件 ]
 

 -- 事務委員會就任命法官的程序

擬備的報告  
[於 2002 年 9 月 20 日隨立法會

CB(2)2798/01-02 號文件發出 ] 
 

議事規則委員會  2003 年 3 月 6 日 議事規則委員會 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的工作進度報告  
(第 15 至 17 頁 ) 

http://www.legco.gov.hk/yr01-02/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422cb2-1624-2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204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624cb2-2350-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712cb2-254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712cb2-ls1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207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hc/papers/hc0516cb2-205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rocedur/reports/ropcb3-rpt-0709-c.pdf


-   4   -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內務委員會  2003 年 5 月 16 日 事務委員會就 "立法會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法官

任命的程序 "提交的報告  
[立法會 CB(2)2059/02-03 號文

件 ] 
 
行政署長於 2003 年 5 月 2 日就 "
資深司法任命 "發出的函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118/02-03 號文

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hc/papers/hc0516cb2-205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hc/minutes/hc0305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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